益环审(表)[2020] 47号
关于《大通湖区交通运输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大通湖区大湖东岸环湖公路建设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大通湖区交通运输项目建设管理中心：
你单位呈报的《关于请求对<大通湖区交通运输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大通湖区大湖东岸环湖公路建设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批的报告》、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的预审意见及有关材料已收悉，经审查、研究，批复如下：
一、大通湖区大湖东岸环湖公路建设工程位于益阳市大通湖区河坝镇沙堡洲村和老河口村，起点位于大通湖大桥桥下大堤（规划中的大通湖大桥互通口）以南1080m处，沿大通湖大堤至K4+510接入原S220沙老线，沿S220沙老线技施桩号（K4+510-K4+550），继续前行至K7+200处与沙老线相接，沿S220沙老线技施桩号（K7+200-K10+000），继续沿大堤前行至K11+780。工程总投资5938.98万元，总用地面积为18.76hm2，全长11.78km，其中新建8.94km，完全利用段2.84 km。
工程符合《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7-2025）》，并于2020年1月取得了湖南省林业厅“关于《大通湖区大湖东岸环湖公路建设工程穿越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的批复”，选址基本可行。根据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和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的预审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报告表和本批复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我局原则同意大通湖区交通运输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大通湖区大湖东岸环湖公路的建设。
二、建设单位在工程选址选线、施工建设和运营管理中，必须切实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要求，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履行建设单位的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加强施工建设过程中的环境管理，严禁“三废”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周围环境，切实保护湖南大通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
（二）进一步优化工程设计，保障大通湖湿地公园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科学合理布置道路涵洞，确保水利有效联通，并结合大通湖综合治理工程搞好截污治污工作。

（三）落实施工期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加强施工管理，严格控制施工场界，不得越界施工破坏周边生态环境；配套污水处理系统，施工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处理后回用，不得外排；施工区域、施工便道和临时取弃土场应及时洒水降尘，减少扬尘的产生；施工采用商品混凝土，现场不得设置搅拌场；严格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存放和安全处置措施，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合理布置施工场地和安排施工时间，选用低噪声设备，以减轻施工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防止噪声扰民；按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四）严格落实施工期环境监理计划，做好施工期环境监理工作。按计划开展施工期生态环境监测，强化工程实施监管；认真落实环评报告中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减缓措施，控制施工范围和强度，切实加强湿地和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五）制定交通事故环境应急预案，落实预案中的保障措施，减低交通事故引发的环境污染事故。
三、项目建设后，按《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及时办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负责项目建设期间的“三同时”现场监督检查和日常环境管理。

四、你单位须在收到本批复后15个工作日内，将本批复及项目环评报告表送益阳市生态环境局大通湖分局
益阳市生态环境局

2020年5月7日
